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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3〕0109号 

 
关于对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有

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孙文龙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； 

何爱华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； 

曲燕娜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； 

苏  妮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； 

朱瑞敏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。 

 

经查明，2023年 4月 28日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及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

称，时任独立董事孙文龙、何爱华，时任监事曲燕娜、苏妮、朱瑞

敏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其中，孙文龙、

何爱华在相关董事会决议中投反对票；曲燕娜、苏妮、朱瑞敏在相

关监事会决议中投反对票。 

上述人员提出反对理由为，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因无法获取煤炭贸易相关客户、供应商的上下游穿透资

料，原始供货方、终端使用方的出入场资料及物流资料，无法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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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无法核实煤炭贸易产生的应收账款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可收回性；2023年 4月 24日，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

规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立案告知书》，事务所无法确认

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，对公司 2022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

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时任监事曲燕娜、苏

妮、朱瑞敏还提出，作为公司监事，鉴于其专业背景和获取信息的

局限性，客观上不具备对公司客户、供应商的上下游进行穿透的能

力和条件，因此无法对公司收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核实，亦无

法判断上述证监会立案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。基于上述理由，

上述人员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法保证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不对其内容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是投资者全面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，对

证券价格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。上市公司披露定期报

告时，董监高应当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、充分、具体的意见，无法

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，应当

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，不能仅以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意见为由，减免、逃避其积极勤勉履职、编制披露定期报告方

面所应尽的法定义务与职责。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孙文龙、何爱华，

时任监事曲燕娜、苏妮、朱瑞敏以会计师审计意见，以及对公司业

务不熟悉、不了解等作为不能保证年报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主要理

由，未能勤勉尽责履行按规定陈述异议理由，向市场充分提示风险

的职责，未按规定履行其作为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关于审议、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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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报告的法定义务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第八

十二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）第 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第 5.2.6条等有关规

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

承诺。 

考虑到监事的职责范围及其采取了一定的履职措施，独立董事

在一定程度上对不保真所涉事项采取主动关注、了解和调查核实，

相关情节可酌情考虑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

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孙文龙、

何爱华，时任监事曲燕娜、苏妮、朱瑞敏予以监管警示。 

上市公司董监高应当引以为戒，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

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

重大信息。 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
 

 

 

 

 


